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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大连市于1988年

7 月成立了国有资产评估

中心。一年多来，除组建

机构和培训人员外，还对

转让、承包、联营、股份

制、中外合资等12个项目

进行了资产评估。其中，

中外合资的 6 项、承包的

2 项、联营的 1 项、股份

制的1 项、 转让的 1 项、

验资的 1 项。在评估中共

发现资产差异 额 1 684万

元，除一户高于实值163万

元外，其余都低于实值，金

额达 1 521 万 元。一年多

的实践使我们深深地体会

到，资产评估在加强国有

资产管理，保证国有资产

产权不受侵蚀，维护社会

主义公有制等方面起着非

常重要的作用。

首先，企业承包前进

行资产评估，可以保证承

包方和发包 方 的 合 法权

益，明确双方 的 经 济 责

任，使承包在公平合理的

前提下进行，促进承包制

的完善。庄河农机厂在承

包前委托我们进行资产评

估。该厂资产上报数（帐

面记载）是 742万元（净

值），而 评 估 后， 实际

只 有 579万 元，损 失 差

异 163万元，其中，固定

资产损失10万元，流动资

产损失153万元。这些都是历年来应核销而未核销的亏

空。我们据实出证，指出该厂前任经营者 是 虚 盈 实

亏，责任不应由本期承包者负担。新承包者认为这样

合情合理。大 连连龙新型建筑材料公司，承包前帐面

库存商品额为负 2万元，经我们评估后发现，其实际

库存为70万元，隐匿资产额高达72万元。其中，加大

承包前的销售成本 6 万元；收进商品不估价入帐的66

万元。这样，一方面降低了承包利润基数，另一方面

又暗藏商品库存，使国有财产遭受巨大损失。从此可

以看出，在企 业承包前进行资产评估，可以比较真实

地反映企业的现有资产存量，明确经济责任，保证承

包、 发包双方的合法权益，促进承包制的完善和健康

发展。

第二，在中外合资企业合资前对中方资产 进行评

估，可以使中方资产免受损失，有利于维护国家利益。

在我国当前的会计核算中，企业资产是按资产购置时

的实际发生成本入帐，并据以进行资产价 值的折旧摊

销等帐务处理，帐面的价值是折旧摊销 后的净值。但

由于物价上涨因素，实际价值往往大于净值。在中外

企业合资时，中方的投资多数是以前购 置 的有 形 资

产，而外方投入的是现时货币。在通货膨胀条件下，

以前购建的资产的帐面净值 和 现 在 的重 置价值不等

值，如对中方投入的资产不进行重估，中方就要吃亏。

如，中日合资的大连海锋水产有限公司，中方大连水

产供销公司以办公楼、冷库，浮码头出资。合资前，我

们根据国际惯例，按重置成本对中方的资产进行重估；

办公楼于1974年 1 月建成，按原造价118元/平方米计

算原值，经多年折旧后，帐面净值为 3 万元。 我们以

1989年 5 月31日为基准日，根据原决 算，按基 准日的

料、工费及其他间接费取费定额，重新估算出该办公

楼单位面积重置成本为1 052.76元/平 方米。依照楼的

主体结构、外墙、屋面、地面、门窗等完好状况及功

能，测定该楼成新率为80%，从而测算出该楼的重估

价值为29万元，比帐面净值增值26万元。按同样办法，

计算出其他两项资产的重估价值：1980年 1 月购建的

冷库，由原净值17万元升值为71万元，增值54万元；

1982年购建的浮码头，由原净值的零（已折旧完毕，

使用价值尚存）升值到42万元。该公司三项资产共升值

122万元。采用相同的办法，我们对中日合资的大连连

旦针织有限公司的中方大连针织厂及中加合资的大连

华美海产有限公司中方投入的资产进行了评估。以上

三家合资企业，经评估后，共使中方资产 升值 431万元，

维护了国家利益。

相反，在合资时对我方投入的资产不按国际 惯例

进行重估，而简单地按帐面净值计价，使 我方遭受很

大经济损失。如与港商合资的大连铜箔层压板公司，

我方大连无线电七厂投入的资产是房屋建筑物、机器

设备等固定资产，本该按重估后的价值775万元合资，

但因无经验，事先未经评估，按 原帐面净值499万元

合资，资产损失276万 元。中美合资成立的大连企荣

铸铁管有限公司，中 方 大 连炼铁厂投入 的房屋、设

备，也因没经评估，使资 产 损失379万元。教训是深

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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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对联营企业联营前进行评估，能保 证联营

公平合理地进行。如大连油漆厂一个车间 与营口磷肥

厂联营，大连油漆厂投入的是机器设备，营口 磷肥厂

投入的是货币，由于机器设备是联营前若 干年购建的，

而货币是联营时投入的，经我们按市场现价 进行评估，

结果油漆厂机器设备升值72万元，使双方的投资都统

一到现行市价的基础上来。

第四，在实行股份制时做好评估工作，能正 确评

定各股资本额，保证股东的合法权益。如大 连沙河口

百货公司，实行股份制吸收职工参股。公 司的参股资

产百货大楼，按历史成本记帐，原帐 面资产净值仅为

57万元，若按此计价入股，国家股份额 必然要小，分

得的股利也要小。该公司委托我们进行了资产 评估，

资产实值上升到204万元，使 国家 股的资产 价值升值

147万元，保证了国家资产不受损失。

农业税征管
培植税源  加强征管  

农林特产税收入大幅度增长

广西壮族自治区财政厅

1984年，我区恢复了农林特产税征收 工作。几年

来，在自治区人民政府的领导下，在有关部门的支持

下，积极促进生产，努力培植税源，加强征收管理，

抓紧组织入库，在农业生产接连不断遭受各种自然灾

害的情况下，农林特产税征收工作仍 取得了比较好的

成绩。1988年农林特产税征收 总额达8 635万元，其中

征税收入5 397万元，占自治区年初下 达预算收入任务

3452万元的156.34%，比1984年的正税入库541.04万
元增长8.98倍。今年 7 月，农 林特 产税共收3 336.47万
元，解缴金库数为2 210.2万元，解 缴金库数比去年同

期解缴金库数的1 378.5万元增长60.33%。

一、积极扶持农林特产生产，努力培植税源

我区地处亚热带，气候温和，雨量充沛，宜开发

的荒丘荒地较多（全区宜发展农林特产 面积约有2 600

万亩），是发展农林特产的有利条件。近几 年来， 我

区各级财政部门把扶持农林特产生产作为财政工作的

一项重要内容来抓，从政策上、工作上、 特别是在资

金上给予大力支持。仅1988年一年，自治区本级从支

农周转金拿出1 600万元， 通过财政 安排500万元，从

农林特产税提取623万元扶持 农 林特产 生产， 促进了

农林特产生产的发展，为农林特产税培养了新的税源。

各级政府也十分重视农林特产税工作， 如桂林地区为

了促进农林特产的生产，从地、 县、一直到 乡镇，层

层设立发展农林特产的专门机构，加强对农林特产生

产的领导，从各个渠道广泛筹集资金（包括群众自筹、

引进外资、银行贷款、 财政扶持资金）， 发 展农林特

产生产。近三年来，桂林地区各级财政 共拿出1 000多

万元，扶持特产生产，全地区农林特产生产发展很快，

到1987年底，全地区水果种植面 积 达46万亩，其中柑

桔34万亩，沙田柚2.5万亩。1988年，该地 区农林特产

税收入1 100万元（包括 地方附加和提取的 生产扶持费

以及征收经费），比1987年的690万 元增长59.49% 。

二、结合实际，大胆改革，不断补充和完善具体

政策规定

我们在认真贯彻执行国务院、 财政 部有关农林特

产税政策规定的同时，从我区的实际情况 出发，制定

颁发了我区有关农林特产税的具体补充 规定。 1985年

自治区颁发了《 广西壮族自治区对农林特产收 入征收

农业税实施办法》，规定征收的品目主要有桑（茧）、
茶青、水果、苗木、花卉、剑麻、香料、田 七、砂 仁、

金银花、罗汉果、 木材、 竹子、 油茶籽、白 果 、八角

（茴油）、桂（桂油）、 橡胶、松脂、 核 桃、香菇、

云（木）耳， 淡水和海水养殖以及 各 县（市）认为应

当征收农业税的其他农林特产收入等。计 征税率：田

七10% ，水产品和橡胶3% ，木材、 竹子、 松脂 2% ，

其他应税产品5%。随着农村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农林特

产的不断发展，我们针对一些经济作物和农林 特产与

粮争地、粮食作物与经济作物（包括农林 特产）税负

悬殊越来越大的情况，向区人民政府建议， 对农林特

产税的征税范围和税率作进一步调整， 得 到政府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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